
关于开展中小学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等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讨论稿）
各县（市、区）教育局，经济开发区文教体局，市局直属各学校、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师德师风建设，规范教师教育教学行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维护教育良好形象，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等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在今年暑期以来开展师德师风建设活动的基础上，在全市中小学校深入开展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的专项治理工作。在专项治理工作中，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教育，严格教师师德考核，大力弘扬“敬业、爱生、奉献”精神，积极引导教师关爱学生，廉洁从教。同时通过严肃查处和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使有偿补课的不良风气得到有效治理，提高社会对教育工作的满意度。

二、治理内容

（一）在职教师在校内外租借场地或在家中从事有偿补课的行为；

（二）在职教师本人举办或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向学生收费的各种培训班、补习班、提高班等办班培训的行为；

（三）教师之间相互介绍学生为对方提供有偿补课生源或为社会培训机构介绍生源并从中获利的行为；

（四）有意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给学生补课、辅导、做作业并收取费用的行为；

（五）利用职务之便为学生提供食宿、补课辅导并收取费用的行为；

（六）按照相关规定应当认定为有偿补课的其他行为。

三、工作步骤

专项治理工作坚持“教育引导与惩治并举，集中治理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宣传动员和自查自纠（12月上旬完成）

（一）宣传动员（12月3日至12月10日）。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要及时召开会议，进行广泛的动员部署，要通过动员会、组织专题讨论等形式，认真学习宣传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大力弘扬“敬业、爱生、奉献”精神，深刻认识到教师有偿补课给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带来的不良影响，给教师社会形象造成的严重损害，深刻认识到开展专项治理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做好下列工作：一是成立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加强组织领导；二是以学校为单位召开教职工动员大会，将专项治理工作精神传达到每一位教师，让广大教师明确要求，做到令行禁止；三是在在职教师中组织开展自觉抵制有偿家教承诺活动；四是以学校的名义向每个学生家长发一封公开信，告知每一位家长；五是设立举报信箱，公布举报电话。
（二）自查自纠（12月10日至12月20日）。各级各类学校要组织全体在职教职工采取个人自查、内部互查、领导帮查等形式，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要逐个班级，逐个教师进行排查，准确掌握每一位在职教师是否参与有偿补课的具体情况。在自查自纠过程中，要坚持“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原则，根据违规事实的情节、影响及认识态度等情况，予以区别以待。对已经参与或正在进行有偿家教的在职教师，要加强教育引导，要求其立即自行停止并退费。对能自行及时整改的，既往不咎。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对辖区内各学校的自查自纠情况（附件3）进行统计分析,并于12月25日前将情况汇总反馈至市教育局监察室。市教育局各直属学校于12月25日前将自查自纠情况表（附件3）报市教育局监察室。
第二阶段：联合检查和集中治理（从2014年12月21日至2015年5月底）

（一）全面检查。市教育局要对市直属学校开展专项治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对所辖学校开展专项治理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学校对本次专项治理工作的落实情况，包括有关文件精神的传达、相关规定的学习宣传、自查自纠的做法等，重点查看治理效果。  

（二）市县联动。从12月21日起，凡发现在职教师存在违规补课行为的，一经查实，将视情节按《温州市教育局关于治理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行为处理办法》（温教发〔2014〕  号）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涉及违规补课的举报迅速组织查处，做到“三个第一”：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理。

第三阶段：巩固总结和完善措施（2015年6月初至6月底）

各县（市、区）教育局要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分析有偿补课问题发生的特点、规律及深层次原因，找出治理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有效办法，制定长效管理机制，并于2015年6月30日前将专项治理工作总结报送市教育局监察室。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专项治理工作。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务必高度重视，从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教育行风建设，维护教育崇高声誉的高度，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树立人民教师良好形象的高度来对待专项治理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精心部署。要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和工作机制，做到一把手要亲自抓，做好责任分工，明确职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抓出成效。
（二）落实各项措施，确保专项治理工作稳妥顺利开展。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要向广大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作广泛宣传。通过广泛的宣传，让广大教师认清有偿补课的危害，端正从教行为，自觉抵制有偿补课。与此同时，各地各校要从家长对子女课外学习的需求出发，充分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途径，组织优秀教师开展义务教学辅导活动，尽可能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广大教师要认真履行课后辅导学生的职责，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不推脱敷衍，让学生家长放心。加大对社会的宣传力度，在学校网站、学校公示栏、教育局网站、新闻媒体上将有关文件和政策予以公布，尽量做到家喻户晓，赢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市、县两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公开投诉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接受家长、学生和社会的监督。
（三）构建长效机制。专项治理工作结束后，各县（市、区）教育局、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总结专项治理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成功的经验，要善于发现存在的问题和预见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构建治理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长效机制。当前各级各类学校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师德目标管理制度、师德民主评议制度、师德情况报告制度、师德考核评估制度和师德责任追究制度等，切实做到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用制度化的管理，杜绝不良从教行为的发生。
附件
1．温州市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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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州市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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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温州市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为确保全市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温州市教育局决定成立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协调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郑建海（温州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副组长：张志宏（温州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蔡亚里（温州市教育局党委委员、纪检组长）

成  员：全一凡（鹿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林和国（瓯海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梅银松（龙湾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吴学彬（瑞安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赵顺川（乐清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传旺（永嘉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林  华（平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叶信迪（苍南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新亮（文成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林  伟（泰顺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郑元阳（洞头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应隽雯（经开区文教体局局长）

            朱照满（温州市教育局组织人事处处长）

翁旭凤（温州市教育局监察（审计）室主任）

胡海帆（温州市教育局直属学校管理处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市教育局监察（审计）室。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信箱：         。 
附件2：
温州市中小学教师自觉抵制有偿补课
承  诺  书

根据《温州市教育局关于治理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等行为的处理办法》文件精神，本人向组织郑重承诺：

本人严格遵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职期间决不违规从事有偿补课活动，若违背承诺，愿意接受组织纪律处理。 

承诺人单位：

承诺人签名：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温州市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
学校名称：（盖章）     校长签字：  2014年 月  日
	在职教师数
	 
	在校学生数
	 
	班级数
	 

	自
查
自
纠
情
况
	今年以来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次数
	 

	
	开展教育的形式
	 

	
	是否开展家校联动，向家长宣传有偿补课危害
	 

	
	组织学习传达温教〔2014〕 号文件时间
	 

	
	有没有认真开展自查自纠
	 

	
	有没有组织开展师德师风承诺活动
	 

	
	是否在校门口设立举报投诉信箱
	 

	
	是否在学校宣传橱窗公布相关内容
	 

	
	是否有新机制和新制度及制度修订完善
	 

	
	自查违规情况起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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